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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省粮食局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

复函（国粮办财〔2007〕9号）河北省粮食局： 你局《关于执

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报告》（冀粮报

字〔2006〕72号）收悉，我局经过认真研究，并征求了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部门和单位的意见

。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收购费用入账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印发的《200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改经

贸〔2006〕872号）明确规定：“中储粮总公司及其分公司确

定的委托收储库点按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所需贷款，由农发

行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和合理收购费用及时足额发

放。收购费用为每市斤2.5分，收购价格加每市斤2.5分的收购

费用为最低收购价小麦的入库结算价”。因此，每市斤2.5分

的收购费用应计入库存成本，即最低收购价小麦的库存账面

成本包括最低收购价格和收购费用。 二、关于最低收购价粮

食的会计口径与统计口径问题 （一）统计口径。《2006年小

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规定：“预案执行期间，中储粮总

公司和有关省粮食局每五日将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小麦品种

、数量汇总后报国家粮食局”。对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的地区，国有粮食企业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粮食，应及时作

统计账务处理，真实、准确地记载最低收购价粮食的库存增

减变化情况。《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06年小麦



收购进度统计和价格监测工作的通知》（国粮办调〔2006

〕117号），要求各地及时报送收购进度统计数字，有关省粮

食局统计部门负责汇总并报送地方储备粮企业委托收储库点

的收购进度，中储粮总公司负责汇总报送本公司委托收储库

点的收购进度。 （二）会计口径。《200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

执行预案》规定，具备贷款资格的委托收储企业根据收购进

度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贷收购资金。收购资金根据收购价

格加收购费用每市斤2.5分的标准确定。按照“库贷挂钩，谁

贷款、谁收购、谁做账”的原则，由向农发行承贷的委托收

储库点作相关的会计处理，及时对最低收购价粮食购进、储

存和销售业务进行会计核算。 三、关于最低收购价粮食的利

息和费用补贴的拨付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